
 

 

证券代码：000659          证券简称：珠海中富         公告编号：2020-034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修改或新增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月 19 日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2020 年 5月 19 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0 年 5月 19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9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保税区联峰路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锦钟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40 人，代表股份

352,822,159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7.4420%，出席股东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东。

其中： 

(1)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2 人，代表股份 201,967,208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15.7087%，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东。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

投票统计结果，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38 人，代表股份

150,854,951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1.7333％。 

2、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股东大会审议，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348,467,4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6575%；反对

4,354,6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3423 %；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3%。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 33,0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

0.7528%；反对 4,354,6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450%；

弃权 1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3%。 

表决结果为通过。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348,467,7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6583%；反对

4,354,3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3414%；弃权 100股, 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3%。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 33,3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

0.7596 %；反对 4,354,3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381 %；弃权 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3%。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报告、2019 年度报告摘要》 

同意 348,467,7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6583%；反对



 

4,354,3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3414%；弃权 100股, 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3%。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 33,3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

0.7596%；反对 4,354,3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381 %；弃权 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3%。 

表决结果为通过。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同意 348,467,7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6583%；反对

4,354,3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3414%；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3%。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以外的股东）同意 33,3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

0.7596%；反对 4,354,3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381%；

弃权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3%。 

表决结果为通过。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348,467,4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6575%；反对

4,354,6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3423%；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3%。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以外的股东）同意 33,0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

0.7528%；反对 4,354,6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450%；

弃权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3%。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六）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348,467,4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6575%；反对

4,354,6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3423%；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3%。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以外的股东）同意 33,0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

0.7528%；反对 4,354,6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450%；

弃权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3%。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348,493,7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732%；反对

4,328,3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2677 %；弃权 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3%。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以外的股东）同意 59,3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

1.3522%；反对 4,328,3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456%；

弃权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3%。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 348,494,2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7334%；反对

4,327,8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2663%；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3%。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以外的股东）同意 59,8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

1.3635%；反对 4,327,82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342 %；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3%。 

表决结果为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精诚粤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罗刚先生、李练女士 

3、结论性意见：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

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月 19 日 


